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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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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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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府法令宣導

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109.01.01修正

2.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結構變更處理原則

•109.01.08 公布

3.建築物涉及防火避難性能計畫書簽證原則修正

4.建築物使用類組之類組F-3使用項目舉例納入職場互助式、社區互助
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等新型態之教保服務機構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3月17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10032530號函

•110.09.07修正

•111年9月12日新北府工建字第1111711647號令修正(111年9月15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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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配合各主管機關意見修正及格式修正

• 衛生局：醫事技術機構免變規模修正與診所相同、增列社區式服
務（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免變項目。

• 社會局：依照長照法規修改項目名稱。

• 附表一格式調整及依變使項目修改細項。

修正內容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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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111.9.15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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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 結構補強增列公有建築物適用範圍。

• 申請範圍涉及共用部分者，其權利證明文件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1條規定者，得檢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會議紀錄」
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修正內容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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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 為配合綠能政策，增列報備項目「原領使用執照核定之屋頂避難平臺
變更為屋頂平臺。」(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99條規定)。

• 法定停車位置在不涉及車道、容積樓地板面積變更前提下，以前次核
准圖說為基準，位置變更以一個車格範圍為限放寬。

• 增列免報備項目「減少自設停車位之機械停車設備移除」，另基於昇
降設備管理，設備移除後向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備查。

修正內容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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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原則之適用範圍，為已建築完成並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 建築物涉及建造行為以外之構造變更，其審查簽證原則：

1. 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變更(原經特殊結構審查者)

2. 樓地板變更(原經特殊結構審查者)

3. 非屬承重牆系統之分戶牆變更(原經特殊結構審查者)

4. 分間牆變更(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2.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結構變更處理原則



2.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結構變更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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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用途變更涉及活載重增加或 I 值增加者，應交由建築師或專業工

業技師檢討分析並簽證結構安全證明。但原經特殊結構審查者，應送請

經本局核定委託之審查機關、團體審查。

• 建築物之原使用執照於核准前未經結構外審單位審查，因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已達外審規模者，應依第二點規定辦理。原屬一定規模以下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因變更已達外審規模者，亦同。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3.建築物涉及防火避難性能計畫書簽證原則修正

11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110.9.7修正



3.建築物使用類組之類組F-3使用項目舉例納入職場互助式、社區互助式及部
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等新型態之教保服務機構

12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條明定提供
幼兒教育及照顧之教保服務機構包
含幼兒園、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
心、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部
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



二.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概念說明

13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二.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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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建築法第73條第2項：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

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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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決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

2. 申請範圍：以戶為單位或以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牆或
防火門窗區劃為使用範圍

3. 產權提醒：公設變更須取得該建號所有權人全部同意

4. 檢討項目：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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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變項目：構造(外牆、非安全梯之樓梯變更、專有部分之
樓地板變更等) 、用途(附表一)、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申
請解除套繪管制等。

2. 不適用涉變更環境影響評估內容。

3. 另涉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規定之建築物用途及規
模，應取得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
告書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畫書。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17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第九條

•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無須施工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合格後，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

更使用文件；其須施工者，發給同意變更文件，並核定施工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申請人因故未能於施工

期限內施工完竣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六個月，並以一次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

完工者，其同意變更文件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力。

• 領有同意變更文件者，依前項核定期限內施工完竣後，應申請竣工查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查

驗與核准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不符合者，一次通知申請人改正，申請人

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再報請查驗；屆期未申請查驗或改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該申請案。

•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須增設停車空間於鄰地空地時，其鄰地所有權人得出具附有期限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發給附有相應期限之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需增設停車空間於鄰地空地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18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B-1

1.視聽歌唱場所（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唱歌場所）、理髮（理容）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

式為人理髮理容之場所）、按摩場所（將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為人按摩之場所）、三溫暖場所

（提供冷、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之場所）、舞廳（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

舞場（不備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場所）、酒家（備有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之場所）、

酒吧（備有陪侍，供應酒類或其他飲料之場所）、特種咖啡茶室（備有陪侍，供應飲料之場所）、

夜店業、夜總會、遊藝場、俱樂部等類似場所。

2.電子遊戲場（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定義）。

3.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等類似場所。

4.B-3使用組別之場所，有提供表演節目等娛樂服務者。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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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D-2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館、美術館、圖書館、水族館、科學館、陳列館、資料館、歷史文物館、天

文臺、藝術館等類似場所。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體育館（場）及設施、音樂廳、文康中心、社教館、集

會堂（場）、社區（村里）活動中心等類似場所。

3.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表演館（場）（不提供餐飲及飲酒服務）。

D-5

1.補習（訓練）班、文康機構等類似場所。

2.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非學校型態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教學場地等類似場所。

3.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之運動訓練班，且無附設鍋爐、水療 SPA、三溫暖、蒸氣浴、烤箱

設備、按摩服務及設備（如屬運動訓練之需要時，限設置按摩床一張，僅得以防焰式拉簾或布幕區

隔，且未置於包廂內）、明火設備及餐飲等。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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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F-1

1.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院、療養院等類似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診所。

3.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精神護理之家）、產

後護理機構、屬於老人福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等

類似場所。

4.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5.醫院內附設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該醫院樓地板面積五分之二者。

F-2

1.身心障礙福利機構（全日型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福利中

心）、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機構等類似場所。

2.特殊教育學校。

3.日間型精神復健機構。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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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G-2

1.不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金融機構、證券交易場所、金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行、證券公司（證

券經紀業、期貨經紀業）、票券金融機構、電信局（公司）郵局、自來水及電力公司。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

（廳）、員工文康室、旅遊及運輸業之辦公室、投資顧問業辦公室、未兼營提供電影攝影場（攝影

棚）之動畫影片製作場所、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除攝影棚外之其他用途場所、少年服務機構綜合之

服務場所等類似場所。

3.提供場地供人閱讀之下列場所：Ｋ書中心、小說漫畫出租中心。

4.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5.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居家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22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H-1

1.民宿（客房數六間以上）、宿舍、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招待所。

2.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精神護理之家）、產後

護理機構、屬於老人福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身

心障礙福利服務中心等類似場所。

3.老人福利機構之場所：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安養機構、其他老人福利機構。

4.身心障礙福利機構（夜間型住宿機構）、居家護理機構。

5.住宿型精神復健機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等類似場所。

6.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

7.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H-2使用組別之場所除外。

8.集合住宅、住宅任一住宅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六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十

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23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H-2

1.集合住宅、住宅、民宿（客房數五間以下）。

2.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

寬度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材料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現行規定之下列場所：小型安養機

構、小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機構、小型日間型精神復健機構、小型住宿型精神復健機構、小型社

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小型社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社區式服務(

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類似場所。

3.農舍。

4.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提供社區式家庭托顧服務、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場

所。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24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八)無障礙設施

二、△指建築物使用類組除Ｂ類外，同類跨組變更，依本表規定應予檢討者 :

（八）無障礙設施，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年一月一日以後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障礙
建築物之規定，不得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2.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變更為公共建築物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設置項目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二點辦
理，各設置項目應符合申請當時（即現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規定。

 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施及設備確有困
難者，得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五十七條及本原則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依本檢討項目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降機，其坡道、昇降機間及乘場面積合計未超過二十平方公尺部分，
得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3.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變更為非公共建築物者，免予檢討。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25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修正內容

(內政部111.3.2台內營字第1110803697號令)

第九條 第二條附表二 第三條附表三 第四條附表四

變更為H-1組宿舍

三、※指建築物使用類組跨類變更及使用分類Ｂ類跨組變更，依本表規定應予檢討者，

其檢討項目包括本表說明二及下列項目：
（一）樓梯及平臺淨寬、梯級尺寸。
（二）避難層出入口數量及寬度。
（三）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寬度。
（四）設置二座直通樓梯之限制。增設之直通樓梯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且不得大於三十平方公尺。
（五）直通樓梯之總寬度。
（六）走廊淨寬度。
（七）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限制。
（八）特定建築物之限制。
（九）最低活載重。

(十) 建築物使用類組跨類變更，如變更為Ｈ類時，並應檢討通風、日照、採光，變更為H-1組宿舍時，臥室及
其與昇降機道相鄰之分間牆應檢討防音等項目。

六、☆指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除應符合本表說明二有關停車空間及無障礙設施之檢討項目規定外，其餘項目免檢
討。但變更為Ｈ類時，應檢討通風、日照、採光，變更為 H-1 組宿舍時，臥室及其與昇降機道相鄰之分間牆應檢

討防音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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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標準修正

類組 項次 規定項目 檢討標準

各類組

1 防火區劃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以下略）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九條、第七

十九條之一、第七十九條之二、第二百零三條、第二百四十二條

規定。

13
直通樓梯改為安全梯

或特別安全梯之限制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六條、第九十七條規定。

20 無障礙設施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或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

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類組 項次 規定項目 檢討標準

H-1 22 防音 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章第九節防音規定。

H-2 22 防音 無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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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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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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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處理原則1

•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之處理原則2

•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出具原則3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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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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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5

•現況與原竣工圖不符之室內裝修案申請處理原則6

•雙側走廊認定方式7

•商業區作商業使用(一般事務所、辦公室)隔間限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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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建處理原則

31

• 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93/12/27以後產生之違建。如陽台內側外牆與原照核准一致時，僅

陽台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柵者除外。(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108條第1項規定留設75x120cm之逃生口)

2. 超出建築線及現有巷道邊界線之違建（4.5公尺淨高以下者）。

3. 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內部裝修)，且在
書面審查時未舉證之違建事項，於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
新違建。

4. 歸責於申請戶之開放空間違建。

5.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定：如原核准陽台範
圍內，有設置廁所、浴室或擴大居室使用範圍者。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1.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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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列舉
應拆除之違建：

• 阻礙或封閉直通樓梯避難出入口寬度者（依技規90條）。

• A-1、B-1、B-2類超出建築面積1/2以上之屋頂避難平臺違建。（但三樓以
下與地面層同一戶且有室內梯直接逃生者，免檢討）

• 同棟妨礙法定直通樓梯法定寬度之違建。

• 阻礙緊急進口之違建。

• 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及清糞巷）之違建。

• 歸責於申請戶之騎樓（騎樓地）違建。

• B類、I類、醫院、療養院、社會福利設施…等將陽台內牆拆除及陽台外緣
加蓋遮雨棚等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之一切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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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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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鐵窗、格柵違建，均應設75x120cm之逃生口，

並於每 10M開設1處。

2. 歸責於申請戶之天井違建，應以恢復原狀為原則；若涉及他層權利人者，

則應以RC牆、磚牆封閉不使用（但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樓梯，天井

違建合併樓層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95條規定應設置兩座直通樓梯時，

不在此限）。

3. 夾層違建應以恢復原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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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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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違建面積超出申請面積該戶該層1/2以上者，應專案檢討。或以無開口區劃（R.C、

1/2磚牆）切結不使用，並檢具施工前、中、後照片。

2. 合法範圍不得經由違建連接必要之防火避難設施。

3. 必要之設備（如廁所、營業廚房…）應於合法範圍。

4. 申請圖面審查時，應檢附現況圖及所有應檢討空間之照片（如有兩處陽台應檢附

兩處），照片並應顯示全景及日期。若未檢附者，視同無違建。

5. 不得以違建開窗範圍計入通風、採光面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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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違建
於竣工查驗前拆除復原。

虛線內以雙斜線表示違建範圍。

違建範圍內之分間牆及門窗
以虛線繪製。

防火巷違建
於竣工查驗前拆除復原。

1.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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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加鋁窗、鐵窗違建皆應
留設75x120cm逃生口。

1. 如為93年12月27日以後產生之違建，外牆已拆除
者，陽台違建應恢復原狀。

2. 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標繪。

1.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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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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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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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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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出具原則

• 檢附掛號日3日內之土地登記謄本第一類(地號全部)，證明尚未完成建物產權登記。

• 由使用執照之起造人當申請人為原則，出具產權尚未登記切結書。

• 已完成產權登記：應檢具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及建物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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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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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 變更使用申請案應於施工前、施工中另案辦理變更設計：
1. 主要構造變更、防火區劃範圍變更。

2. 變更原書面審查核准用途。

3. 增加申請面積。

4. 增加申請項目。

5.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

• 室內裝修申請案:
1. 防火避難設施變更（非屬免變更使用要點之適用項目）。

2. 降低原使用裝修材料耐燃等級或分間牆構造之防火時效。

3. 由無變有之申請項目（例如：原無天花板，竣工查驗新增天花板）。

4.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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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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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書審已申請核准之項目，如有下列情形者得併竣工圖修正免辦理變更設計：

1. 專有樓地板形式變更或大小或位置等，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竣工查驗卷

內，得併案修正。

2. 室內樓梯級數變更，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

（未涉與樓板界面變更）

3. 專有之分戶牆變更。(需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及未涉相關

法規檢討) 

4. 外牆變更。(未涉相關法規檢討及公寓大廈共用範圍或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

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



5.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

• 請檢附依法開業建築師簽證之「無涉及原核准開

放空間、水保設施、結構外審、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設計審議、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

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簽證說明」。

• 另建築物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計畫書簽證者，

如申請事項未影響避難驗證所列基本條件內容之

變動時，請檢附:

1. 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計劃書簽證說

明。

2. 原核准「認可通知書」及「避難驗證所列之基本

條件」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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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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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事項如涉及避難驗證
所列之基本條件內容之變
動時，其涉及部分應重新
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

評定及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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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現況與原竣工圖不符之室內裝修案申請處理原則

45

• 申請室內裝修之案件，如現況與原使用執照圖不相符時又符合下列情形者，

得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修正原使用執照竣工圖處理原則」第

二條辦理原使用執照圖修正，如涉及本原則第三條時請向主管機關申請竣

工圖修正。

1. 建築物外牆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2. 建築物室內管道間位置現況與上下樓層一致者。

3. 建築物樓梯間之防火門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4. 建築物樓梯尺寸、級數、方向、位置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 本處理原則僅適用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併案申請修正(簡裝及免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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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雙側走廊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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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商業區作商業使用(一般事務所、辦公室)隔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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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商業區之一般事務所、辦公室，應不得以住宅隔間方
式配置，並依據以下原則辦理：
1.當戶之樓地板面積超過300平方公尺者，可予以適當隔
間。

2.當戶樓地板面積未超過300平方公尺者，僅得設置一處
衛生設備(含原核准)，其餘隔間材料限用OA系統隔屏、
玻璃，且配置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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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表說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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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表說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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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紀錄切結書1

•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2

•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3

• 變更使用說明書4

• 工程完竣報告表5

• 送審人員名單6

• 違建項目簽證表7

• 違建照片及索引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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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局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查詢(可

查詢建造執照、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

照存根)。

1.變更紀錄切結書

• 需檢附本表之時機 ：
1. 簡易室內裝修竣工階段

2. 室內裝修書審階段

3. 一定規模以下免變(用途、構造)

4. 變更使用執照書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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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事項
例如:用途變更、外牆變更、樓地板變更、併
案辦理室內裝修、分併戶…等。

填寫建照及使照號碼、歷次變更紀錄
(變使、室裝、免變、分併戶)。

2.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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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地點原使用執照核准用途，
再填寫本次欲變更之用途

填寫最後一次核准之用途

3.變更使用執照概要表

52
111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4.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

• 請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法第三條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

原則表，確認用途由a變b之應檢討

項目。

• 倘依原則表不需檢討之項目，為本

次申請變更事項，該項仍應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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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本次申請內容及申請項目

例如:原核准用途為店舖(G3)，面積100m2，

全部變更使用為辦公室(G2)使用，面積

100m2、樓地板墊高、外牆變更，併案辦理

室內裝修(天花板、分間牆)、分併戶(1戶分

為2戶)，餘同原核准。

5.變更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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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申請內容涉及主要構造，例如:

樓地板變更則應勾選是。

室內裝修內容，如涉及走廊應勾

選是，其他項目依此類推。

6.工程完竣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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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送審人員名單

請檢附實際送審人員之資料，並

請建築師事務所於下方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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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空地違建、窗戶加鐵窗違建、雨遮違建…等

簽證建築師逐項查核或說明後勾選
不可留白

建築師簽章

8.違建項目簽證表

• 違建部分需於平面圖標示並照片舉證，且依
「違建項目簽證表」確實檢討。

• 如有未涉及或免檢討之項目無須檢附相關照
片。(例如:無陽台之案件免檢附陽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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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違建照片及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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